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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师范学院学术活动管理办法(试行)

为促进学术交流，营造学术气氛，进一步推动学院科研工作的开展，提高学

院的科研和学术水平，促进学院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，扩大学院知名度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术活动的原则。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

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科学发展观，拥护党

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上，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

针,鼓励学术前沿的探索，鼓励学术观点、学术思维和学术方法的创新。对学术

上的不同观点和意见，均应采取讨论、争鸣等方式来解决，坚决反对政治压制和

人身攻击。

第二条 学术活动的形式。学院鼓励学术交流活动形式的多样化。各系、部、

所除定期举办学术报告会之外，要积极鼓励广大教师参加院内的各种学术交流活

动；要有计划地安排学术骨干参加全省、全国及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。学院鼓

励各单位创造条件，加大对外交流，积极承办、主办或协办各类全省、全国乃至

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活动；在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本院教师，应积极主

动地加强与该组织内专家、学者的联系，邀请该组织内的全国知名专家、学者来

我院进行学术交流，以提升我院的学术知名度。

第三条 学术活动的管理。科研处负责组织协调院内的学术会议、学术报告、

学术成果鉴定等方面的学术交流活动；负责组织协调与兄弟院校及国内外社会各

界横向联合的全省、全国和国际性学术会议等方面的交流活动；负责与本院有关

的学术交流活动经费、统计、报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。各部门、单位要把学术交

流活动作为推动本部门、单位事业发展的大事来抓，做到工作有计划、活动有目

标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承认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是指国际上公认并有较大影响的

学术组织成届次召开的学术会议或换届大会，全国性学术会议是指国家级学术团

体的学术年会或换届大会。举办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会议，其主题必须紧密联系

我院科研工作和学科建设与发展，并有助于提高我院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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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影响力。

第五条 学术活动的宣传。凡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的人员，在学术活动

期间要积极宣传学院的科研成果和成就，回院后应及时在一定范围内举行学术报

会，以提高参加学术会议的效益。凡属具有报道价值的学术活动，《齐鲁师范学

院学报》和《齐鲁师范学院院报》均要开辟专栏集中介绍，或以简讯的形式予以

报道，以努力提高我院的学术知名度。

第六条 对学术活动学术性的要求。各类学术交流活动，尤其是学术报告，

要尽可能地反映学术最新成果，具有先进性、针对性和前瞻性，确保学术报告的

科技含量和学术质量。应尽量减少一般性的情况介绍和经验交流。

第七条 学术活动的经费管理。（一）由学院主办的国际性、全国性、全省

性的各种学术活动、会议，由科研处提出经费预算，报学院审批。学院重大学术

活动的经费纳入学院年度预算；以各部、系、所名义举办的国际性、全国性、全

省性的各种学术活动、会议，须有承办单位提前半年经科研处上报学院，经学院

批准后举办。其会议费用原则上由各承办单位筹集解决。经费情况确有困难的，

可向科研处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领导研究审批后，相关会议费用可由学院支出

或给予一定经费资助。（二）外出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，经分管院领导批准，

会务费按会议规定从本单位经费中支出；差旅费按学院工作人员差旅费报销办法

从本单位经费中支出。

第八条 学术报告费用支付标准。由学院主办的各种学术报告，报告人的费

用由学院支出。由各系、部、所主办的各种学术报告，报告人的费用由各系、部、

所支出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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